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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儿媳，和婆婆相处31
年从未红过脸；贴心如女儿，
多年如一日尽心尽力照顾婆
婆。社区里说起“好媳妇”，
大家马上会想起她，她就是东
大街社区的姜建华。9月 13日
上午，记者到姜建华家采访。

孝顺婆婆 赢得敬佩

初见姜建华，记者就被她
开朗的性格所感染。81岁的婆
婆董桂兰提起儿媳妇，不由地
赞叹道：“我在外面从来不说
建华是俺媳妇，都说是俺闺
女，我身体到现在还能这么硬
朗，都是她照顾得好。”

2008 年 12 月，董桂兰由
于双侧脑梗导致生活不能自
理，吃喝拉撒都要人伺候，这
个重任落在姜建华身上。她晚
上在婆婆身边伺候，早上天微
微亮就起来给家人做饭，给婆
婆洗漱，再伺候婆婆吃饭。

为让婆婆早日康复，姜建
华不仅每天给婆婆按摩腿和胳
膊，还搀扶婆婆起床锻炼。董
桂兰一开始只走一两步，都想
放弃了，可姜建华却一直鼓励
她。在姜建华的陪伴下，董桂
兰从走一两步到走四五步，最
后生活也能自理了。

姜建华的努力，每个人都

看在眼里，街坊都对她敬佩有
加。“建华才是俺家顶梁柱，
家里大小事务都靠她。”姜建
华的丈夫高新春说。

和婆婆相处这31年，姜建
华从没跟婆婆红过脸，有时丈
夫心情不好顶撞了婆婆，姜建
华劝他：“家有一老就是一
宝，我们也有老的那天啊。”

敦亲睦邻 教女有方

都说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
老师。姜建华的女儿今年 9
岁，格外懂事。姜建华告诉记
者，女儿从小到大，她都是用
一言一行影响女儿。每次买了
爱吃的东西，女儿总是先拿给
奶奶吃。她不在家，女儿就陪

着奶奶，提醒奶奶吃药，给奶
奶端水。

“附近的孩子经常到社区
玩，姜建华的女儿特别懂事，
见人就打招呼，每次不论是玩
过的玩具还是看过的图书，都
整理好再离开。”东大街社区
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姜建华还有一副热心肠，
知道别人家有困难，总是热心
帮助。谁家的孩子无人照看，
姜建华就把孩子接到家里，哪
个独居老人不方便出门买菜，
姜建华就主动代劳。

社区内一有活动，姜建华
都是随喊随到。“打扫卫生、
为老人搬运东西，姜建华都是
热心得很，为俺社区居民做了
表率。”社居委主任说。

家有好儿媳 撑起幸福家

本报讯 （记者 潘丽亚）
每到换季时节，各大商场的
服装和鞋子等商品都会打折
促销，超低的价格让不少消
费者趁机淘到满意的商品，
但同时也出现因商品质量及
售后问题引发的纠纷。

家住市区黄河路兰乔圣
菲小区的于女士，最近就因
给儿子买的一双运动鞋很生
气。9月 2日，于女士在市区
交通路一家商场看到，一家
品牌运动装店正在搞活动，
就给儿子买了一双 90元的运
动鞋和一件T恤，没想到三天
后儿子就说鞋子坏了。

“我当时一看就傻眼了，
两 只 鞋 前 半 部 分 都 毛 茸 茸
的，像是鞋底起皮了一样。”
于女士就拿着鞋去商场找到
了专柜工作人员，看能否退
换货。可是工作人员说这双
鞋 子 是 特 价 鞋 ， 店 内 有 规
定，所有特价商品一经售出
不退不换。争论了好久，于
女士也没如愿，只得无奈离
去。

记者走访了解到，日常
消费中类似情况时有发生。

家住市区崂山路宇鸿小
区的陈女士，前几天在市区
一商场内买了四件打折促销
的男款短袖。结果回家后发
现其中一件袖子上有一个小
洞。陈女士将衣服拿到商场
专柜要求换货，却被告知这
些衣服是打折处理的，已经
没有货了，没法换，也不能
退。“没办法，我只得回家缝
补了一下。”陈女士说。

打折商品真的就如商家
所说“不退不换”吗？河南
澜业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凯律
师表示，根据 《中华人民共
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相
关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
或 者 服 务 不 符 合 质 量 要 求
的，消费者可以依照国家规
定、当事人约定退货，或者
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
等义务。”所以，无论是不是
特价商品，只要有质量问题
都是可以进行退换的。

对此，市消协的工作人
员提醒：消费者发现商品有
质量问题，可以先和经营者
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也可投
诉，直至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打折商品不退换
市民遭遇潜规则

姜建华端水准备为婆婆洗脚姜建华端水准备为婆婆洗脚。。


